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办法 
 

（1997 年 8 月 1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发布）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管理，规范商标使用许可行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标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商标注册人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必须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第三条 订立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应当遵循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许可合同从事违法活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第四条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自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许可人应当将许可合同副本报送商

标局备案。 
 
第五条 向商标局办理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事宜的，可以委托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认

可的商标代理组织代理，也可以直接到商标局办理。 
许可人是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的，应当委托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指定的商标代理组织代

理。 
 
第六条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至少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许可使用的商标及其注册证号； 
（二）许可使用的商品范围； 
（三）许可使用期限； 
（四）许可使用商标的标识提供方式； 
（五）许可人对被许可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进行监督的条款； 
（六）在使用许可人注册商标的商品上标明被许可人的名称和商品产地的条款。 
 
第七条 申请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应当提交下列书件： 
（一）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表； 
（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副本； 
（三）许可使用商标的注册证复印件。 
人用药品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应当同时附送被许可人取得的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有

效证明文件。 
卷烟、雪茄烟和有包装烟丝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应当同时附送被许可人取得的国

家烟草主管部门批准生产的有效证明文件。 
外文书件应当同时附送中文译本。 
 
第八条 商标注册人通过被许可人许可第三方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其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中应当含有允许被许可人许可第三方使用的内容或者出具相应的授权书。 
 
第九条 申请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应当按照许可使用的商标数量填报商标使用许可

合同备案表，并附送相应的使用许可合同副本及《商标注册证》复印件。 
通过一份合同许可一个被许可人使用多个商标的，许可人应当按照商标数量报送商标使



用许可合同备案表及《商标注册证》复印件，但可以只报送一份使用许可合同副本。 
 
第十条 申请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许可人应当按照许可使用的商标数量缴纳备案

费。 
缴纳备案费可以采取直接向商标局缴纳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委托商标代理组织缴纳的方

式。具体收费标准依照有关商标业务收费的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商标局不予备案： 
（一）许可人不是被许可商标的注册人的； 
（二）许可使用的商标与注册商标不一致的； 
（三）许可使用商标的注册证号与所提供商标注册证号不符的； 
（四）许可使用的期限超过该注册商标的有效期限的； 
（五）许可使用的商品超出了该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范围的； 
（六）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缺少本办法第六条所列内容的； 
（七）备案申请缺少本办法第七条所列书件的； 
（八）未缴纳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费的； 
（九）备案申请中的外文书件未附中文译本的； 
（十）其他不予备案的情形。 
 
第十二条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书件齐备，符合《商标法》及《商标法实施细则》有

关规定的，商标局予以备案。 
已备案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由商标局向备案申请人发出备案通知书，并集中刊登在每

月第 2 期《商标公告》上。 
 
第十三条 不符合备案要求的，商标局予以退回并说明理由。 
许可人应当自收到退回备案材料之日起一个月内，按照商标局指定的内容补正再报送备

案。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重新申请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 
（一）许可使用的商品范围变更的； 
（二）许可使用的期限变更的； 
（三）许可使用的商标所有权发生转移的； 
（四）其他应当重新申请备案的情形。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许可人和被许可人应当书面通知商标局及其各自所在地

县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一）许可人名义变更的； 
（二）被许可人名义变更的； 
（三）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提前终止的； 
（四）其他需要通知的情形。 
 
第十六条 对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备案的，由商标局注销其商标使用许

可合同备案并予以公告。 
 



第十七条 对已备案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以提出书面查询申请，

并按照有关规定交纳查询费。 
 
第十八条 按照《商标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许可人和被许可人应当在许可

合同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将许可合同副本交送其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存查，具体存查

办法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据《商标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负责对商标使用许可行为的指导、监督和管理。 
 
第二十条 利用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从事违法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据

《商标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商标许可人是指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中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

标的人，商标被许可人是指符合《商标法》及《商标法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并经商标注册人

授权使用其商标的人。 
本办法有关商品商标的规定，适用于服务商标。 
 
第二十二条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示范文本由商标局制定并公布。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商标局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五日颁发的《商标

使用许可合同备案注意事项》同时废止。 
 
附件一：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示范文本） 
 
合同编号： 
签订地点： 
商标使用许可人（甲方）＿＿＿＿＿＿＿＿ 
商标使用被许可人（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二十六条和《商标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规定，甲、

乙双方遵循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一、甲方将已注册的使用在＿＿＿＿类＿＿＿＿商品上的第＿＿＿＿号＿＿＿＿＿＿商

标，许可乙方使用在＿＿类＿＿＿＿商品上。 
商标标识： 
二、许可使用的期限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

止。合同期满，如需延长使用时间，由甲、乙双方另行续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三、甲方有权监督乙方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乙方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

质量。具体措施为：＿＿＿＿＿＿＿＿＿＿＿＿＿＿＿＿＿＿＿＿＿＿＿＿＿＿＿＿＿＿＿

＿＿＿＿＿＿＿＿＿＿＿＿＿＿＿＿＿＿＿＿＿＿＿＿＿＿＿＿＿＿＿＿＿＿＿。 
四、乙方必须在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上标明自己的企业名称和商品产地。 
五、乙方不得任意改变甲方注册商标的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并不得超越许可的商品

范围使用甲方的注册商标。 
六、未经甲方授权，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将甲方注册商标许可第三方使用。 
七、注册商标标识的提供方式： 



八、许可使用费及支付方式： 
九、本合同提前终止时，甲、乙双方应当分别自终止之日起一个月内书面通知商标局及

其各自所在地县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十、违约责任： 
十一、纠纷解决方式： 
十二、其他事宜： 
本合同一式 份，自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由甲、乙双方分别将合同副本交送所在地县

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存查，并由甲方报送商标局备案。 
 
商标使用许可人（甲方）      商标使用被许可人（乙方） 
（签章）             （签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地址               地址 
邮编               邮编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通知书 
 
标合同备字〔 〕 号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则》有关规定，你（ ）

于＿＿＿＿年＿＿月＿＿日报送我局的许可＿＿＿＿＿＿＿＿＿＿＿使用的第＿＿＿＿＿

＿＿＿号＿＿＿＿＿＿＿＿＿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副本，经审查，我局予以备案。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号为＿＿＿＿＿＿＿＿＿。 
特此通知。 

 
（商标局章） 

年 月 日 


